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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桐庐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运行问题专项治理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

根据省纪委省监委关于持续在全省组织开展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治理的统一部署要求和浙江省农业

农村厅关于印发《村经济合作社运行问题专项治理方案》

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运行问题专项治理，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以及持续治理群众身边

腐败和不正之风等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运行，加强农村集体资产规范管理，维护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各乡镇（街道）要研究制定

工作方案，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工作责任，组织力量开展

专项治理，做到规定动作一个不少，自选动作有特色，确

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治理重点

针对群众反映较集中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运行中机构

设置、民主决策、章程制定、收益分配、资产处置、运行支

出等方面不规范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审计一批重点村（社），

厘清一批内设机构，完善一批组织章程，整改一批违规决策，

化解一批信访问题，进一步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为

集体经济发展改革奠定治理基础。

三、预期阶段性目标

通过开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运行问题专项治理，健全和

完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民主决策制度，规范农村集体资产和

财务监管，完善村级收益分配机制，全面应用“浙农经管”

各功能模块，防止集体资产流失。2020 年换届后章程未修订

的村全部修订；集体经济组织内设机构名称和运行机制全部

完善到位；信访重点村（社）经济审计全覆盖；涉及村（社）

经济重大事项决策程序全部纳入“浙农经管”数字应用管理。

四、进度安排

5 月 10 日前，印发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治理目标、范围、

内容；乡村两级联动开展专项治理。

5—6 月，各乡镇（街道）围绕专项治理 6 个方面的主要



内容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访

集中村开展重点审计，全面推进问题整改。

7—8 月，专项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县农业农村局

联合县纪委县监委开展联合监督检查，督促推动专项治理深

入开展。

9—10 月，持续深化专项治理，充分运用审计结果推进

问题整改。

11—12 月，完成工作总结、巩固深化，形成健全的长效

运行机制。

五、主要举措

（一）组织开展问题自查。

1.机构设置不规范。重点检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内设机

构设置是否健全、机构名称使用是否规范、任用罢免等程序

是否规范，是否还存在董事会代替社管会、股东（代表）大

会代替社员（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代替社员代表大会

的现象存在。

2.民主决策不规范。凡涉及全体社员利益的重大事项是

否按照制度规定履行民主决策程序，是否存在以会议签到代

替会议表决情形，是否存在一次表决多个事项情形，是否存

在他人代签字以及会议记录作假等情形，村级小微工程（10

万元以下）、小额资产资源发包（5 万元以下）、小额采购

（限额以下）是否按照规定程序组织进行。

3.章程制定不规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是否完整；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运行是否按章程规范执行；换届选举结束

后是否修订完善。

4.收益分配不规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收益分配是否按

照《关于规范股份经济合作社收益分配的指导意见》要求执

行；收益分配方案是否存在未经民主程序；收益分配方案和

分红对象是否按要求公开；是否存在用发展资金或项目资金

擅自分配、透支或资不抵债情况下进行分配收益等情况。

5.资产处置不规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资产处置是否存

在未经民主决策、民主决策是否规范；是否存在暗箱操作等

问题；是否存在应招未招的情形；应评估的资产是否依法开

展评估；村级合同是否上管一级，相关要求是否执行到位；

村级合同订立是否合法合规；产权交易、合同签订是否存在

违背相关法律法规、显失公平等情形。

6.运行支出不规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现金支付程序是

否规范，抵库现金清理程序是否规范，额度是否超标；村级

务工是否执行《日清月结周公示》相关要求，年度务工费用

是否居高不下，是否存在应由村干部正常履职的事项通过发

放务工等形式由村民代为履职，是否存在既发务工又发固定

工资的现象；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情况；村聘人员招聘是否规

范，人员职数是否按照《桐庐县村聘人员管理办法》的要求

执行；是否存在违规购买商业保险，是否存在为小部分利益

群体代缴费用。



（二）对重点村社组织审计。认真梳理关于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方面的信访问题，组织对信访集中村开展重点审计，

重点对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财务收支和收益分配、集体

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分配使用、农村债务、涉农资金、专项

资金提取使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方面进行专项审计。开展重

点村社审计情况回头看工作，对 2020 年审计发现问题的是

否整改到位。

（三）全面梳理问题清单。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乡镇

（街道）两级为主体，深入查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运行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县农业农村局将联合

县纪委县监委对专项治理开展情况进行抽查。

（四）抓实抓好整改落实。对照梳理出的问题清单，以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主体全面开展整改，做到即知即改、立

行立改、真改实改。对自查自纠、重点检查和审计监督中发

现的共性问题，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着力健全完善相关

制度，从源头上加大防治力度，形成“问题清单、制度清单、

成果清单”三项清单。对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移交有关部门

严肃处理。

（五）建章立制抓好长效。认真开展总结，提炼专项整

治工作的做法成效，深入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深化治

理的具体措施和对策建议。注重“浙农经管”数字应用，通过

民主监督、会计审计、监测预警、大数据对比分析等途径，

建立问题发现机制。注重问题整改成果运用，建立健全制度



规章，突出长效机制建设，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六）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各乡镇（街道）要对新进的

会计代理中心工作人员、新配备的村级报账员进行专业知识

和农村财经制度培训，推广村级报账员大比武等活动载体，

提高业务素质。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制度约束，激

发乡村两级财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保证队伍的稳定性。

附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运行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情况统

计表

桐庐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5 月 30 日

抄送：县纪委县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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